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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
研教函字[2021] 5 号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方案

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已开展，为保证研究生教育培养

各项工作顺利实施，现拟定 2021 级统招硕士研究生（含推免生）和 2016

级长学制研究生选择导师方案如下:

一、师生互选原则

1.导师选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遵循师生双向互选的原则，由研究生

处统一组织安排。

2.研究生的录取专业必须与研究生学术导师所在专业或导师第二

带教学科专业一致，中药学、中医临床基础、药物分析学专业还需与学

科方向一致。

3.学术导师由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担任，作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

责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4.2020 年导师遴选审核工作已经明确了 2021 年具有招生资格的导

师名单和带教研究生的学位类型，导师需按照限定的带教学位类型指导

相应类别研究生。

5.根据培养需要，导师可为研究生指定一位副导师，副导师只能参

与指导 1名研究生。

6.可带教第二学科专业的导师只能带教 1名第二学科专业的学生。

二、具体要求及名额

各专业 2020 年新遴选导师只能带教 1 名研究生（学术学位或专业

学位）。2020 年之前遴选导师具体带教名额和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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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师生互选要求

1.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部参加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需确定 1名规培导师。学术导师可同时兼任 1名研究生的

规培导师，其余研究生由学术导师负责在 18 家中医规培基地中选择 1

位规培导师，学术导师与规培导师尽量在同一城市。学术导师牵头，与

规培导师和相关老师组成研究生指导小组，共同完成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学术导师和规培导师学科专业须一致，如中医内科专业，规培导师

也必须是中医内科专业。

2.2020 年前遴选的导师每人可带教不超过 2 人，其中长学制不超过

1 人。带教 2 人的学术导师本人同时担任其中 1 名研究生的规培导师，

并需在本基地给另外 1名研究生安排 1名规培导师。

3.针灸推拿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 3 个学科因生师比超过 2：

1，每位导师可作为学术导师另外增加带教 1 名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

但这名研究生需在除省中医院外其他规培基地进行规培。

4.暂停中医临床类（含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生奖励性带教名额。

5.省中医院不接收其他单位导师所带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规培。

6.具有中医类别第二带教专业资格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导师，若未招

满本专业研究生 2人，可带教 1 名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导师所在规

培基地规培。

7.非中医规培基地的具有带教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导师，可

作为学术导师带教 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驻济单位导师可安排在二附院

或济南市中医医院规培，各地市单位可安排在当地中医规培基地规培。

8.中医基础类导师具有第二带教专业的，可带教 1名专业学位研究

生。在省中医有执业资格的导师可安排在省中医规培，其他导师带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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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可在济南市其他规培基地规培。

9.因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较多，为给每名研究生提供充分实践锻炼

的机会，保证培训质量，鼓励研究生选择各地市规培基地导师。各基地

也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政策支持，《山东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名单及简介》可从研究生处网页下拉列表“培养工作”-“基地建设”

栏查询。

（二）中医临床类学术学位研究生师生互选要求

针灸推拿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既具有专业学位又具有学术学位带

教资格的中医类专业导师，每人可带教学术学位研究生 1 人,需有主持

的在研的（延期结题的不算）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方可带教学术学位研

究生 1 人。

非中医规培基地的仅具有带教学术学位资格的中医类专业导师，可

带教学术学位研究生 1人（不限定具有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三） 基础类和临床医学类学科研究生师生互选要求

1.中医临床基础、康复医学与理疗学每位导师可带教 3人。

2.中医学院其他专业、药学院、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智能与信息工程学院、健康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眼科与视光医学院、中医药创新研究院、

青岛中医药科学院各专业，每位导师可带教学术学位硕士 2人。

3.具有中药学、药学、电子信息专业学位带教资格的导师，另可带

教 1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4.护理学院每位导师可带教学术学位 1人、专业学位 2人。

5.奖励性带教名额

（1）每位导师可带教推免生 1人，不占计划。

（2）博导增加 1人，泰山学者增加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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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定级别获奖成果或教学科研立项的导师，可增加奖励性

带教计划 1人，不累加。

①导师近3年获评优秀指导教师、指导的研究生获得较高级别奖励、

或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的。包括：A.省级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B.

指导的研究生获得省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C.指导的博士在全国

岐黄杯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获一、二等奖。D.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

励（限省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等一级学会科

学技术奖）的首位负责人。

②目前承担在研的国家级课题，包括：A.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负责

人；B.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的前两位负责人，或以上项目的任务（子课题）首位负责人；C.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首位负责人。

对人文类学科，课题项目可放宽至省部级。

三、导师带教资格审核

1.基本信息填报

导师需于 3月 26 日-31 日登陆研究生处网站“研究生管理系统”填

写个人信息和近 5年科研立项、教改立项、成果奖励、著作教材、论文、

知识产权等项目。

2.奖励性带教名额资格审核

符合奖励性带教计划要求，且 2021 年欲增加带教研究生数量的导

师，请填写《2021 年导师增加带教硕士名额汇总表》（见附件 1），于

3月 31 日前将申请表电子版和支撑材料扫描件（在我校和三所直属附属

医院申报的省级及以上项目可不提供项目证明材料，由学校统一进行核

实）报送至各学院教学秘书处。各学院汇总后于 4 月 3日前交至研究生

处，汇总表电子版和导师提交的申请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

yjsc8066@163.com。研究生处审核后确定可增加带教计划的导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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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月 10 日前公布。

3.核减带教名额审核

各学院在对导师进行考核过程中，若存在考核指标不达标的情况，

可建议减少导师带教名额，需形成学院统一意见，于 4月 3日前将学院

领导签字盖章的书面材料报送研究生处。研究生处审定后于 4 月 10 日

前公布核减名额的导师信息。

4.暂停带教资格审核

2020 年博士论文抽检存在问题论文研究生的导师，2021 年暂停带

教资格 1年。对因单位变更和工作岗位调动不具备该专业带教条件的导

师，暂停 2021 年该专业（或学位类型）带教资格。

5.既可带教专业学位又可带教学术学位的中医临床类专业导师，若

欲带教学术学位研究生需填写《中医临床类专业导师带教学术学位研究

生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2），于 3月 31 日前报送至学院教学秘书处（在

我校和三所直属附属医院申报的省级及以上项目可不提供项目证明材

料，由学校统一进行核实），学院汇总后于 4 月 3 日报送研究生处，研

究生处审定后于 4月 10 日前公布。

四、师生互选流程

2021 年师生互选工作将于 5月中旬在“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具

体步骤和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 1：2021 年导师申请增加带教硕士名额汇总表

附件 2：中医临床类专业导师带教学术学位研究生申请汇总表

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

2021 年 3月 26 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 2021 年 3 月 26 日印发


